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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敦煌种业
股票代码：60035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首农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冰窖口胡同 75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冰窖口胡同 75 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四月

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敦煌种
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敦煌种业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经北京市国资委、甘肃省国资委、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人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上市公司、发行人、敦煌种业 指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首农股份 指 北京首农股份有限公司
首农食品集团 指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现代农业 指 酒泉地区现代农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导致权益变
动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认购协议》 指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首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章程》 指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

《1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上市公
司收购报告书》

北京国管中心 指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市国资委 指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酒泉市国资委 指 酒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甘肃省国资委 指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
在差异。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首农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冰窖口胡同 75号

法定代表人 尹彦勋
注册资本 84,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436095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购销种畜种禽、兽医疫苗、兽药、药械；兽医生物药品、饲料、添加剂制造；销售食
品；道路货物运输；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购销畜禽产品、饲料、添加剂、电子产品、
机电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系统内部房地产开发
及商品房销售；技术咨询；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和“三来一补”
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以
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7年 8月 26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冰窖口胡同 75号
通讯方式 010-82079010

股东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京西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中信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友山衡融亚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珠海友山圣跃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鲲信

丙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关系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首农股份的控股股东为首农食品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北

京市国资委，其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2、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首农食品集团持有首农股份 45.32%的股权，首农股份的

控股股东为首农食品集团。
首农食品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中路 4号
法定代表人 王国丰
注册资本 602,053.53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15923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1992-10-01

经营范围

对所属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食品加工业的生产、加工、经营和销售；粮食收购、存
储、加工、销售；仓储物流；餐饮服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以上经营项目限外埠
经营）；销售食品、食用农产品、五金交电、日用杂品、百货、体育用品；动物屠宰加
工、生猪屠宰；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烟草；住宿；保险代理业务；道路货物运输；旅
游服务（以上经营项目限集团子公司经营）；项目投资；旅游信息咨询；饭店管理；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不含高危险性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零售机械设备、装饰材料；机械
设备维修；天然气供应；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信息咨询。（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北京市国资委通过北京国管中心持有首农食品集团 100%的股权， 北京市国资

委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
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主要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的情况

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北京金星鸭业
有限公司 100%

鸭饲养；屠宰鸭（限分支机构经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
鲜）（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年 05月 27日）；餐饮服务；
销售食品；种鸭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餐饮管理；销售食用农产
品、日用品、厨房设备、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五金（不含电动自行
车）、电子产品；经济贸易咨询；会议服务（不含食宿）；承办展览展示；
设计、发布广告；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承德三元金星
鸭业有限责任

公司
100% 商品鸭养殖、屠宰加工及销售；鸭雏、饲料购销；冻鸭肉进出口（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河北滦平华都
食品有限公司 100%

父母代、商品代种蛋及种雏孵化、养殖、销售；屠宰加工（鸡）、速冻肉
制品加工、销售（速冻调制食品[乳化肉制品（生制品、熟制品）、裹面制
品（熟制品）、烧烤制品（熟制品）、菜肴制品（生制品）]；肉制品加工；加
工、销售饲料；出口本企业生产产品、进口属于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原材料、技术、设备；代理进出口业务；加工、销售食用动物油脂（鸡
油、牛油）、调味料（液体、固态）；仓储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检测；销售
食品、肉鸡、饲料、饲料原材料、饲料添加剂；销售兽药制剂、药物饲料
添加剂；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冷藏车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北京首农种猪
科技有限公司 100%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农业科学研究；销售粮食、饲料；生产经营种畜禽、道路货
物运输。（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生产经营种
畜禽、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5
北京首农未来
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100%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 北京首农三元
物流有限公司 100%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鲜）；定型包装食品的批发；
仓储；分装；国内货运代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
文艺创作；翻译服务；企业策划；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公共关系
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
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维修；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 1.5以上的云计算数
据中心除外）；电脑动画设计；信息咨询；工程勘察设计；产品设计；模
型设计；文化咨询；体育咨询；教育咨询；销售日用品、建材、纺织、服
装、文化体育用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
械设备、通讯设备、家用电器、化妆品、图书、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农副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配送车辆出租业务（不含九座以上客车）（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专项管理规定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 北京首农电商
科技有限公司 90%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策划；承办展览展示；市场
调查；摄影服务；餐饮管理；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代理、设
计、制作、发布广告；会议服务；销售未经加工的谷物、豆类、薯类、新
鲜蔬菜、新鲜水果；销售食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8
北京百年栗园
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60%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批发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
（含水产品、含冷鲜畜禽产品）；种植果树、谷物、薯类农作物、油料农
作物、豆类农作物、蔬菜、坚果、苜蓿草；养殖牲畜、家禽；销售未经加
工过的谷物、薯类、豆类、坚果、干果、新鲜蔬菜、新鲜水果、鲜蛋、家
禽、饲料、办公用品；会议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旅游资源开发；风景名胜区管理；内陆养殖（不含
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垂钓；城市园林绿化施工；劳
务分包；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加工、销售鸡肉制品。（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
北京爱拔益加
家禽育种有限

公司
55%

生产父母代种鸡和种蛋（限分支机构经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冷藏保鲜）；提供上述产品的售后服务；技术开发；销售自产产品。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10 赤峰樱桃谷农
场有限公司 55% 鸭的养殖、繁育、加工、销售（依法经营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樱桃谷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51%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蛋鸭育种、蛋鸭曾祖代、祖代、父母代养殖，蛋鸭
父母代、商品代孵化销售，蛋品加工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
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
北京华都诗华
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
40%

家禽、家畜用疫苗产品的生产；自产疫苗产品的销售；家禽、家畜用疫
苗产品的研究、开发；疫苗相关技术的技术转让及配套服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13
北京市华都峪
口禽业有限责
任公司

31.96%

畜禽饲养；制造复混肥、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畜牧机械；粮食收购；普
通货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种畜禽生产（京红 1
号、京粉 1号、京粉 2号父母代雏鸡、商品代雏鸡）（种畜禽生产限分支
机构经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普通货运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4 CVF Holding
HK Limited 100% 投资、控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首农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首农食品集团
控制的主要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北京三元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直接：35.79% 加工乳品、饮料、食品、原材料、保健食品、冷食冷饮；生产乳品机
械、食品机械；生产生物工程技术产品（不包括基因产品）；餐饮；自
产产品的冷藏运输；开发生物工程技术产品（不包括基因产品）；信
息咨询；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安装、修理、租赁自有/剩余乳品
机械和设备（非融资租赁）；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会议服务；教育咨询；展览会票务代理。（销售食品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

间接 18.91%

2 北京二商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0%

制造、加工食品、机械设备（限集团子企业经营）；购销食品、饮料；
零售烟；中西餐；代理家财险、货运险、企业财产险；授权经营管理
国有资产；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购销食品添加剂、百货、五金交电、日用杂
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械设备维修；货物仓储服务；
经济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内销商品范围内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经
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以下项
目限分支机构经营: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热力供应；会议服
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体育
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3 北京粮食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0%

粮食收购；代理仓储货物的财产保险、机动车险；粮食储存、加工、
销售；物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
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4 上海首农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100%

实业投资（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销售:化肥、食用农产品、
日用百货、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按许可证经营，除监控化学品、烟
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燃料油、木材及制品，煤炭
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北京市南郊农
场有限公司 100%

种植粮食作物；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仓储服
务；会议服务；销售化工产品、建筑材料；企业管理、企业咨询；企业
管理技术培训；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 北京市东风农
场有限公司 100%

组织管理并为所属企业服务；投资管理；出租商业用房。（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 北京市北郊农
场有限公司 100%

种植农作物、养殖家禽家畜、淡水养鱼；物业管理、投资管理、仓储
服务、房地产开发、体育运动项目经营（棋牌除外）；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出租办公
用房；出租商业用房；销售建筑材料。（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8 北京市双桥农
场有限公司 100%

销售食品；为下属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管理、服务、并在生产技术
方面进行咨询服务；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商业设施；
销售未经加工的谷物、豆类、薯类、新鲜蔬菜、新鲜水果。（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 北京市东郊农
场有限公司 100%

企业管理；仓储服务；房屋出租；物业管理；货运代理；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房地产开发；销售五金交电（不从事实体
店铺经营、不含电动自行车）；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0 北京市华成商
贸有限公司 100%

销售天然橡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自有产权房屋出租；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的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1
北京首农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100%

供应链管理；销售新鲜水果、新鲜蔬菜、粮食、鲜肉、禽蛋、水产品、
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化妆品、厨房用具、日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
品、家用电器、机电设备、食品包装材料、建筑材料、工艺品、饲料；
投资管理；仓储服务；包装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家居装饰；房地产
开发；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会议
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计算机技术培训；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
公用房；技术检测；销售食品；餐饮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2 北京市西郊农
场有限公司 100%

粮食作物、蔬菜、瓜果、果树种植；牲畜、家蓄、淡水养殖；销售百货、
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农业机械、汽车配件、建筑材料；房地产开发；
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城市园林绿
化；技术咨询；金属结构加工；汽车配件制造。（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3 北京市延庆农
场有限公司 100%

养殖业；道路货物运输；种植业；热力供应；物业管理；代收水费、电
费；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4
北京三元酒店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00%
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会议服务；物业管理；市场调研；劳务服务；经
济信息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5
北京首农香山
会议中心有限
公司

100%

住宿，主食、炒菜、冷荤、饮料、酒；游泳馆；本店内零售卷烟、雪茄
烟；理发；洗浴；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会议服务；计算机技术培
训；销售化妆品、卫生用品、钟表、眼镜、箱、包、家具、灯具、礼品、文
化用品、体育用品、首饰、工艺品、玩具；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劳务服
务；打字、复印、传真；销售食用农产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16
北京首农食品
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100%

（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
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保险代理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7
北京京粮生物
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100%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销
售饲料、谷物、豆类、薯类；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粮食收购；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粮食收购、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8

BCAG
INTERNA－
TIONAL (HK)
LIMITED

首农国际
（香港）有限公
司

100% 投资、控股

19

Beijing
Holdings Baic
Limited

（首农百
鑫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100%投资、控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经营范围，详见“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之“一、信息披

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其主营业务为家禽的育种和养殖、家禽食品加工，按照《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的规定，属于大类“A 农、林、牧、渔业”中的子类

“A03 畜牧业”。
信息披露义务人首农股份最近三年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年度

资产总额 669,297.66 583,670.04 481,432.08
所有者权益总额 186,799.84 128,866.05 91,785.04
资产负债率 72.09% 77.92% 80.93%
营业总收入 451,657.43 375,390.41 310,803.76

净利润 57,603.02 7,881.24 -1,324.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 36,651.17 5,689.30 -3,072.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53% 7.85% -1.31%
注：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的审计，2019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5 年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5 年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地区居留权
尹彦勋 董事长 中国 北京市 否
刘建彤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郑立明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毛长青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梅志明 董事 美国 上海市 是
傅鹏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郗宁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陈峰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薛刚魁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梁培敏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徐锐钊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樊皓月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市 否
和悦梅 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王宏伟 监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程度才 董事会秘书 中国 北京市 否
曹玉强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市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刑事处罚、与证券市场

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控股股东首农食品集团拥有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拥有权益方

式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北京三元
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600429.SH 直接持股及
间接持股

直接持股：
35.79%；

间接持股：
18.91%

加工乳品、饮料、食品、原材料、保健食品、冷食冷
饮；生产乳品机械、食品机械；生产生物工程技术
产品（不包括基因产品）；餐饮；自产产品的冷藏运
输；开发生物工程技术产品（不包括基因产品）；信
息咨询；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安装、修理、租
赁自有/剩余乳品机械和设备（非融资租赁）；销售
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会议服务；教育咨询；展览会票务代理。（销售食品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海南京粮
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A股：000505.
SZ

B股：200505.
SZ

间接持股 42.06%

食品、饮料、油脂、油料及其副产品、植物蛋白及其
制品、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农业肥料的生产销
售；土地整理、土壤修复；农业综合种植开发、畜牧
及水产养殖业，农业器械的生产和销售；计算机网
络技术、通讯项目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研制和开发
应用；环保项目投资及咨询；动漫、平面设计；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贸易；自有房屋的租赁。（一般经营
项目自主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
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普甜
食品控股
有限公司

H股：1699.
HK 间接持股 5.24% 生猪养殖、生猪屠宰、猪肉销售及冻肉销售

PGG
Wrightson－
Limited

ISIN：
NZREIE0001

S4
间接持股 9.019% 农资销售及服务、灌溉、畜牧业服务和经纪业务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情况如下：
序号 持股单位 被持股单位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84%
2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九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八、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最近两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更。
第二节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为首农股份通过认购敦煌种业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取得对敦

煌种业的实际控制权，首农股份基于对敦煌种业所处行业的了解和多年行业从业经
营管理经验以及资源优势，将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
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提高上市公司的管理水平，加强品牌建设，全面推进上市公司的
战略性发展，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
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无继
续增持敦煌种业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拟
增持敦煌种业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程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履行的程序
2020 年 4 月 15 日，首农股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认购敦煌种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议案。
（二）敦煌种业所履行的程序
1、2020 年 4 月 15 日， 敦煌种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2、2020 年 4 月 15 日，敦煌种业和首农股份签署《股份认购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过敦煌种业股东大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的

审议通过。 同时，尚须取得甘肃省国资委、北京市国资委的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核准。

本次权益变动在取得必要批准或核准前不得实施，本次权益变动能否获得有关
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股本总额为 527,802,080 股，现代农业直接持有

上市公司 68,170,168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92%， 为敦煌种业的控股股
东。 现代农业为酒泉市国资委间接控制的企业，因此，酒泉市国资委为上市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首农股份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根据首农股份与上市公司签订
的《股份认购协议》， 首农股份将认购上市公司不超过其发行前股本总额 30%的股
份。 按照最高限额 30%的比例测算，则首农股份认购敦煌种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为 158,340,624 股。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首农股份、现代农业对上市公司的持股
比例如下：

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 占发行前总
股本的比例 股份数量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酒泉地区现代农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8,170,168 12.92% 68,170,168 9.94%

北京首农股份有限公司 - - 158,340,624 23.08%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完成后，原控股股东现代农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将

从 12.92%下降到 9.94%。 首农股份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23.08%，将成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首农股份已与上市公司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一）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甲方：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首农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
（二）认购方案
（1）认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92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最终发
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及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规定的价格认购。 若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2）认购金额、认购数量、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158,340,624 股（含）， 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62,354,622.08 元，并以中国证监会最终
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若发行人 A 股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数量将作出相应调整。首农股份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462,354,622.08 元，同意
以现金方式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金额，以首农股份于本次发行前向发行人书面确认的认购金额为准。

双方确认，最终发行股票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载明的
内容为准。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
行核准文件的要求等情况予以调整的，则首农股份实际认购的股份数量将作相应调
整，由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确定。

（3）支付方式
首农股份同意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确定的认股数量范围及价格确定方式履行认

购义务，并同意在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首农股份收
到上市公司发出的《缴款通知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
认购价款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扣除相关
费用后划入上市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首农股份认购金额按照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计算不足一股的部分归属于上市公司。

在首农股份支付认股款后，上市公司应尽快将认购人认购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办理股票登记手续，以使首农股份成为认购股票的合法持有人。

（4）锁定安排
首农股份承诺此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以下简称“锁定

期”）内不得转让，首农股份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和上市公司的要求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认购的股票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
办理相关股票锁定事宜。 锁定期结束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股份认购协议的生效条件
《股份认购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自

下列全部条件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发行获得首农股份内部有权机构及政府主管部门（包括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部门）的批准；
（2）本次发行相关事宜获得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发行相关事宜获得上市公司主管部门（包括国资监管部门）的审批；
（4）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股份认购协议》自动终止，并且甲、乙双方均无需承担

因股份认购协议终止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四）争议解决条款和违约责任
（1）股份认购协议的成立、效力、解释和执行，以及与此相关的纠纷均适用中国

法律。
（2）凡因履行股份认购协议所发生的或与股份认购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首先

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被告所在地、协议履行地或原告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因首农股份的原因在证监会核准后，首农股份未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
支付全部认购价款的，则发行人有权解除股份认购协议。

（4）股份认购协议项下约定的本次发行事宜如未获得股份认购协议中有关“附
生效条件”中有关机构或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不构成发行人违约，双方承诺互不追究
对方的法律责任。

（5）除股份认购协议特殊约定外，股份认购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股份认购
协议所约定的有关义务、所作出的承诺、声明和保证，即视为该方违约。 因违约方的
违约行为而使股份认购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并由此
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6）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股份认购协议的，
将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
的损失。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事件
发生后 15 日内， 向对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股份认购协议以及需要延期
履行的理由的报告。 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 30 日以上，一方有权提前 30 日以书面通
知的形式终止股份认购协议。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
情况。
第四节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
本次权益变动由信息披露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认购敦煌种业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62,354,622.08 元，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
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即不超过 158,340,624 股（含），并以中
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
票的发行金额，以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次发行前向上市公司书面确认的认购金额为
准。

二、资金来源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于自有或自筹

资金。
三、支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由信息披露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认购敦煌种业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由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敦煌种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启动发
行后支付给敦煌种业。 具体支付方式参见本报告书“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之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二）认购方案”。
四、关于资金来源的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关于本次认购资金来源的说明》，本次认购敦煌种业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其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向第三方公开募集的情
况，不存在利用本次认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未
采用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资金
来源合法合规。
第五节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拟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若今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明确提出
有关计划或建议，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二、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
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
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若后续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需制定和
实施相应重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上市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届时，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
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将增加，股东结构将发生一定变化，上市

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 若今后调整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并涉及到《公司章程》修改
的，将在依法履行完毕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后，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

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除此之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

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在未来如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
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

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如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
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决策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

调整的计划。 未来根据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或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如有对上市
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

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如有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
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决策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第六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敦煌种业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独立，不因本次权益

变动而发生变化；敦煌种业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法人地位，并在采购、
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性。

为了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维护广大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作出如下承诺：

“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本公司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保
持完整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在
人员、资产、财务、业务及机构方面完全分开，上市公司拥有独立面向市场的经营能力。

本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关规定，避免从事任何影响上市公司独
立性的行为。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
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 ”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由现代农业变更为首农股份，实际控制人

由酒泉市国资委变更为北京市国资委。 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不存
在实质性同业竞争，具体情况如下：

（1）主营业务不同
敦煌种业的主营业务为各类农作物种子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脱水菜、番

茄粉、啤酒花制品的和高品质果蔬鲜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棉花及其副产品和其它
特色大宗农产品的收购、加工、仓储、贸易；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的
采购与销售。 敦煌种业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的规定，业务属
于大类“A 农、林、牧、渔业”中的子类“01 农业”。

首农股份的主营业务为家禽的育种和养殖、家禽食品加工，按照《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的规定，属于大类“A 农、林、牧、渔业”中的子类“A03 畜牧
业”。

综上所述，敦煌种业与首农股份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2）首农股份就避免同业竞争出具承诺
首农股份作为敦煌种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就避免与敦煌种业的

主营业务产生同业竞争事项承诺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敦煌种业及其控制的下属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亦
没有直接或间接控制任何与敦煌种业及其控制的下属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存在竞争
关系的公司或企业；

2）自本公司取得对敦煌种业的控制权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
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与敦煌种业及其控制的下
属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
业未来获得任何与敦煌种业及其控制的下属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
质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会，本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向上市公司
转让业务或业务机会、实施资产重组或剥离、清算注销等，确保与敦煌种业及其控制
的子公司之间不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3）在本公司作为敦煌种业控股股东或能够实际控制敦煌种业的期间，上述承诺
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4）自本承诺函生效之日起，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将赔偿敦煌种业由此导致
的相应损失或开支。 ”

三、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为减

少和规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公司不会利用敦煌种业的控股股东地位谋求敦煌种业在业务经营等方

面给予承诺人及承诺人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优于独立第三方的交易条件或利
益。

（二） 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敦煌种业的关联
交易。

（三）对于与敦煌种业经营活动相关的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遵守关联交易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敦煌种业《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确保关联交易程序合法、价格公允，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严格遵守有关上市公司监管法
规，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确有必要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
市场公允公平原则，在履行上市公司有关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的基础上，保证以
规范公平的方式进行交易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从制度上保证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
损害。

第七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

的重大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除本次非公开发行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
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

交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
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
类似安排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
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以及上市公司已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交

易外，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第八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

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九节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3,307.98 65,141.27 40,876.5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10,500.00

应收票据 511.65
应收账款 21037.71 19,650.71 19,618.36
预付款项 8,642.95 15,658.31 12,118.54
其他应收款 80,570.45 81,945.49 33,171.34
存货 33,607.31 25,003.21 23,302.19
其他流动资产 10,838.77 12,221.14 13,411.92
流动资产合计 258,505.18 220,131.78 142,498.9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58.50 2,558.50 758.50
长期股权投资 34,560.63 27,659.86 23,582.14
固定资产 194,676.43 156,182.03 144,578.03
在建工程 7,744.41 11,580.50 10,332.11
生产性生物资产 23,451.56 20,227.40 19,370.73
无形资产 43,990.49 43,971.36 44,694.50
开发支出 2,409.62 1,945.99 0
商誉 88,191.23 86,762.71 81,383.70
长期待摊费用 13,135.85 12,590.23 14,233.46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75 59.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410,792.48 363,538.26 338,933.17
资产总计 669,297.66 583,670.04 481,432.0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4,520.00 20,100.00 65,823.28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2,776.85 46,465.22 42,417.14
预收款项 18,842.74 11,135.63 8,619.90
应付职工薪酬 9,154.25 6,133.22 4,870.59
应交税费 575.65 346.07 488.62
其他应付款 179,349.23 235,517.08 143,122.2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430.00 5,689.90 15,025.34
流动负债合计 342,648.73 325,387.13 280,367.1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95,029.03 98,196.26 86,757.96
长期应付款 194.82
预计负债 1,017.98 258.81
递延收益 43,802.07 31,220.61 22,068.35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9,849.09 129,416.87 109,279.93
负债合计 482,497.82 454,803.99 389,647.0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84,000.00 84,000.00 70,000.00
资本公积 43,258.82 42,957.20 38,835.63
其他综合收益 3,875.20 2,295.29 -143.40
未分配利润 5,679.66 -30,971.51 -36,022.2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136,813.68 98,280.98 72,670.00
少数股东权益 49,986.16 30,585.07 19,115.0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86,799.84 128,866.05 91,785.0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669,297.66 583,670.04 481,432.08

（下转Ｃ78版 ）


